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不合格
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2024年第 0860号）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食品监督抽检信息的通告》（2024年第 55号），涉及

我市 5家经营单位。现将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

一、东莞市寮步钟碧霞菜档销售的“萝卜（白萝卜）”

（一）抽检基本情况。东莞市寮步钟碧霞菜档销售的“萝

卜（白萝卜）”（商标：/，规格：/，购进日期：2024-5-30）

产品，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项目不合格。

（二）对经营单位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罚情况。当事人

销售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用农产品的

违法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三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

对于当事人销售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

的食用农产品的行为，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应当对当事人上述违

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鉴于当事人案发后采取了对场内产品



进行大排查、主动召回涉案产品等措施，主动减轻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第一项和《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

规则》第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当事人上述违法行为属于减

轻处罚的裁量情形。同时，当事人本次违法行为不属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

情况，我局决定对当事人上述违法行为进行以下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所得 25元；2、罚款人民币 300元整。（《行

政处罚决定书》东市监处罚〔2024〕080912Z0328号）。

（三）原因排查及企业整改情况。当事人在收到不合格

产品检验报告后，立即对已销售的该批次不合格产品进行召

回，并进行认真分析，查找原因。当事人自查分析上述批次

产品在进货和销售时均符合其贮存条件，上述批次“萝卜（白

萝卜）”的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项目不合格的原因是

供货商在种殖环节质量控制不严所致，而不是当事人导致

的。

二、东莞市寮步万鑫百货店销售的“白酒”

（一）抽检基本情况。东莞市寮步万鑫百货店销售的“白

酒”（商标：/，规格：/，生产日期：2023-06-18）产品，酒

精度项目不合格。

（二）对经营单位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罚情况。当事人

经营的“白酒”不符合 GB/T 20822-2007《固液法白酒》的



标准，且标签含有虚假内容，其违反了《广东省查处生产销

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项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构成经营假冒伪劣商品和标签含有虚假内容的食品的违法

行为。

依据《广东省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条

例》第五十五条第三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二十五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应当对当事人上述违法行

为给予行政处罚。由于上述行为实为当事人实施的同一个违

法行为，但同时违反同一法律规范两条以上法律条款的情

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和《东

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二十一条

的规定，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择一重处罚，即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给

予行政处罚。鉴于当事人案发后采取了对场内产品进行大排

查、主动召回涉案产品等措施，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和《东

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第

二项的规定，当事人上述违法行为属于减轻处罚的裁量情

形。同时，当事人本次违法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情况。综上，我

局对当事人上述违法行为进行以下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



所得 128元；2、罚款人民币 2000元。

（三）原因排查及企业整改情况。当事人在收到不合格

产品检验报告后，立即对已使用的该批次不合格产品进行召

回，并进行认真分析，查找原因。当事人自查分析上述批次

“白酒”不合格的原因是采购了假冒伪劣商品，而不是当事人

导致的。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我局收到不合格检验报告

后，已将不合格产品有关情况通报供货商所在地监管部门。

三、东莞市寮步妙君肉丸档销售的“老缸泡吉脆酸豆角

（净含量：106 克）”

（一）抽检基本情况。东莞市寮步妙君肉丸档的“老缸泡

吉脆酸豆角（净含量：106克）”（商标：馋功夫和图形，规

格：106克/袋，生产日期：2024-2-20）产品，铅（以 Pb计）

项目不合格。

（二）对经营单位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罚情况。当事人

经营重金属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的违法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的

规定。

对于当事人经营重金属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

食品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

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应当对当事人上述违法行为给

予行政处罚。鉴于当事人能提供上述涉案产品的供货商证照

文件、涉案产品采购凭证以及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履行了食



品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同时，当

事人本次违法行为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三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上述违法行

为属于免予处罚的情形，我局决定对当事人上述违法行为免

予行政处罚。（《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东市监不罚〔2024〕

080910Z30号）。

（三）原因排查及企业整改情况。当事人在收到不合格

产品检验报告后，立即对已销售的该批次不合格产品进行召

回，并进行认真分析，查找原因。当事人自查分析上述批次

产品在进货和销售时均符合其贮存条件，上述批次“老缸泡吉

脆酸豆角（净含量：106克）”的铅（以 Pb计）项目不合格

的原因是生产商在生产环节质量控制不严所致，而不是当事

人导致的。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我局收到不合格检验报告

后，已将不合格产品有关情况通报供货商所在地监管部门。

四、东莞市寮步满云菜档销售的“豆芽（绿豆芽）”

（一）抽检基本情况。东莞市寮步满云菜档销售的“豆

芽（绿豆芽）”（商标：/，规格：/，购进日期：2024-8-21）

产品，4-氯苯氧乙酸钠（以 4-氯苯氧乙酸计）项目不合格。



（二）对经营单位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罚情况。当事人

销售添加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食用农产品的违

法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

法》第十五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

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

对于当事人销售添加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

食用农产品的违法行为，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应当对当事人上

述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鉴于当事人案发后采取了对场内

产品进行大排查、主动召回涉案产品等措施，主动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二条第一项和《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适用规则》第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当事人上述违法行为属

于减轻处罚的裁量情形。同时，当事人本次违法行为不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规

定的情况，我局决定对当事人上述违法行为进行以下行政处

罚：1、没收违法所得 30元；2、罚款人民币 500元整。（《行

政处罚决定书》东市监处罚〔2024〕081023Z0376号）。

（三）原因排查及企业整改情况。当事人在收到不合格

产品检验报告后，立即对已销售的该批次不合格产品进行召

回，并进行认真分析，查找原因。当事人自查分析上述批次



产品在进货和销售时均符合其贮存条件，上述批次“豆芽（绿

豆芽）”的 4-氯苯氧乙酸钠（以 4-氯苯氧乙酸计）项目不合

格的原因是供货商在种殖环节质量控制不严所致，而不是当

事人导致的。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我局收到不合格检验报告

后，已将涉案线索移送公安部门。

五、东莞市寮步鼎誉食品厂销售的“猪肉丸”

（一）抽检基本情况。东莞市寮步鼎誉食品厂销售的

“猪肉丸”（商标：/，规格：/，生产日期：2024-7-17）产

品，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项目不合格。

（二）对经营单位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罚情况。当事人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

第四项的规定，构成生产经营超范围食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

的违法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第一

款第三项的规定，应当对当事人上述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

罚。鉴于当事人案发后采取了对生产环节进行大排查、主动

召回涉案产品等措施，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和《东莞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第二项的

规定，当事人上述违法行为属于减轻处罚的裁量情形。同时，

当事人本次违法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三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情况。综上，我局对当事人

上述违法行为进行以下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 1620元；

2、罚款人民币 1000元。

（三）原因排查及企业整改情况。当事人在收到不合格

产品检验报告后，立即对已使用的该批次不合格产品进行召

回，并进行认真分析，查找原因。当事人自查分析上述批次

“猪肉丸”不合格的原因是当事人并不知道猪肉丸不能添加山

梨酸及其钾盐的食品添加剂，在生产环节质量控制不严所导

致。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 12月 13日


	一、东莞市寮步钟碧霞菜档销售的“萝卜（白萝卜）”
	（一）抽检基本情况。东莞市寮步钟碧霞菜档销售的“萝卜（白萝卜）”（商标：/，规格：/，购进日期：20
	二、东莞市寮步万鑫百货店销售的“白酒”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我局收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后，已将不合格产品有关情况通报供货商所在地监管部门。
	三、东莞市寮步妙君肉丸档销售的“老缸泡吉脆酸豆角（净含量：106克）”
	（一）抽检基本情况。东莞市寮步妙君肉丸档的“老缸泡吉脆酸豆角（净含量：106克）”（商标：馋功夫和图
	四、东莞市寮步满云菜档销售的“豆芽（绿豆芽）”
	（一）抽检基本情况。东莞市寮步满云菜档销售的“豆芽（绿豆芽）”（商标：/，规格：/，购进日期：202
	五、东莞市寮步鼎誉食品厂销售的“猪肉丸”

